
112 學年度大專院校弱勢助學金暨生活助學金申辦須知 

申辦時間：【系統】開放日期：8 月 17 日起至 10 月 14 日止 

【紙本】收件日期：8 月 17 日起至 10 月 20 日止 

※請注意！！僅至系統填報而未繳交紙本申請表及相關附件者，視同未申請。 

 

一、 為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，凡具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

學籍，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，得申請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，審查通過者，依審定級距

直接於第二學期繳費單予以扣減。 

(不包含七年一貫制前三年、五專前三年、空中大學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學程、研

究所在職專班及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7 款學生) 

二、 本計畫不得與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它助學措施重複請領。(如人事行政總

處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、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就學補助、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

助、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、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、勞動部

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、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、學雜費及學分費補

助、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等) 

三、 申請資格及應檢附文件請參閱下表： 

項目 說明 

申請 

資格 

1.最近一年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家庭年所得(含分離課稅所得)未逾新臺 

幣 70 萬元。 

2.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未逾新臺幣 2 萬元。前開存款利  

 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(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)，優 

惠存之本金不得超過 100 萬元。 

3.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。 

4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不得低於 60 分（新生及轉學生除外）。 

應列計

人口 

1.學生未婚者：  

   (1)未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   (2)已成年：與其父母或未成年時之法定監護人合計。 

(3)學生因父母離婚、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，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 

顯失公平者請檢具【不具撫養事實切結書】 

2.學生已婚者，與配偶合計。 

3.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，僅列計學生本人。 

應繳 

文件 

1.申請表正本(請至新生填報系統填寫並列印)，並請申請學生、家長(或 

  監護人)簽名或蓋章。(逾期、缺件皆不受理) 

2.三個月內本人暨關係人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【均須含詳細記事】，  

  如繳交戶口名簿影本者請於文件上簽名並加註與正本相符(與關係人 

  不同戶籍者，均須繳附上述資料)。 

3.其他 : 如【不具撫養事實切結書】、【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書】、  

 【優惠定存款舉證文件】等。 

 



四、 補助金額分列如下表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：元) 

家庭年所得級距 每年補助金額 

第一級 30 萬以下 16,500 

第二級 超過 30 萬～40 萬以下 12,500 

第三級 超過 40 萬～50 萬以下 10,000 

第四級 超過 50 萬～60 萬以下 7,500 

第五級 超過 60 萬～70 萬以下 5,000 

五、 生活助學金： 

(一) 申請資格： 

1.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、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未逾新臺幣 2 萬元、家

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，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

均達 60 分以上之日間部生(包括五專前三年或七年一貫制前三年之弱勢學生)及檢具未

就業證明之進修推廣部學生(不含公費生)。 

2.未領有低收入戶生活扶助(就學生活補助)、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或原住民低收入戶工

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、進行校外實習領有津貼。 

3.未於本校擔任專案工讀生者。 

(二) 名額與金額：  

依每年度學生公費提撥之生活助學金額度支用，每系分配 1 名，每月新台幣 6,000 元為

原則。各系不得自行將助學金分配予多名學生同時請領，以符合教育部助學精神。如單

位有意願增加助學機會，自覓經費並經准後可辦理增額遴選。 

(三) 生活服務學習時數： 

領取生活助學金需進行生活服務學習，每月以 30 小時為上限(每週以 8 小時為限)。未依

規定進行生活學習服務者，不予核發生活助學金。 

(四) 申請時間：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受理期限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(五) 遴選原則： 

依教育部審定通過該學年度弱勢助學計畫合格名單中遴選，中低收入戶家庭、特殊境遇

家庭學生等因辦理學雜費減免而無法線上申請弱勢助學之學生，可自行提供所得相符之

證明於期限內送繳課外組彙整。各生活服務學習單位自行辦理複選，獲選之學生於系統

報到後可開始進行生活服務學習並請領生活助學金。 

(六) 考核機制： 

單位每年於學生生活服務期滿時，得發給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證明，可作為下次是否繼續

遴選為生活助學生之參考。 

(七) 生活助學金核發： 

請領生活助學金學生須填報生活學習日期及時數，並依規定繳交當月生活服務時數表至

學習單位，經單位審查無誤後送至課外活動組彙整並辦理請領流程。 

(八) 應屆畢業生、休退學、轉學者，應於離校前提出生活助學金請領申請，並依規定進行

生活服務學習，離校後不予補發。 

如有申請之相關問題，請洽業務承辦人： 

【日間部】課外活動組  江志生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5-6313517 

【進推部(二技、四技)】學務組 陳漢麟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5-6315076 

【進推部(產學訓、產學攜手專班)】學務組 楊翔任先生，聯絡電話：05-6315097 


